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           

馬來西亞政府關於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 

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 

標題及序言 

標題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相同。 

第 I 部 — 一般條文 

第一條 — 提供協助的範圍 

第(1)款依照聯合國《刑事事件互助示範條約》第 1 條第(1)款擬

定，並與協定範本第一條第(1)款相符。 

第(2)(a)、(e)及(f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一條第(2)(a)、(e)及(f)款

相同。 

第 (2)(b)款經 過 修 訂 ， 把 所 送 達 文 件 局 限 為 司 法 文 件 ， 以 符 合

《馬來西亞刑事事宜相互協助法令》的規定。這項修訂與《刑事

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（第 525 章）第 31 條一致。 

第(2)(g)款經擴充以包括銀行、財務、法團及業務紀錄。這與我

們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一致。 

第(2)(h)款經擴充以包括涉及犯罪活動的得益和工具的“辨認、

檢取和追討”。這與我們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一致，

並符合第 525 章第 2(1)條的規定。 

第(2)(j)款依照聯合國《示範條約》增訂。 

第(2)(k)款依照與德國、比利時、菲律賓、加拿大、意大利、新

西蘭、法國和澳洲簽訂的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的相應條文擬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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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 — 不適用的範圍 

本條按馬來西亞的建議而增訂，載明協定不可實施的範圍。這與

我們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一致。 

第三條 — 中心機關 

本條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二條相同。 

第四條 — 履行協定的限制 

第(1)(a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1)(a)款相同。 

第(1)(b)款較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1)(b)款更為全面，並依照第 525

章第 5(1)(b)條擬定。 

第(1)(c)款與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1)(c)款相同。 

第 (1)(d)款較 協 定 範 本 第 四 條 第 (1)(d)款 更 為 全 面 ， 依 照 聯 合 國

《示範條約》擬定，把基於某人的性別及族裔使該人蒙受不利的

條文也包括在內。 

第(1)(e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1)(e)款相若，只略去“時

效消失”的條文。香港與美國的協定同樣略去該條文。 

第(1)(f)及(g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1)(f)及(h)款相同。 

第(1)(h)、(i)及(j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。第(1)(h)及(i)款分

別關乎所求取物品的使用和歸還，(j)款則關於如執行有關請求會

違反被請求方法律，便須予拒絕的情況。這與我們在相互法律協

助方面的一貫做法一致。 

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1)(g)款成為本條第(3)款的酌情拒絶理由。同

一做法見於與德國、丹麥、菲律賓、瑞士和澳洲簽訂的相互法律

協助協定。 

第(2)、(4)至(6)款相當於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2)、(4)、(5)、(6)及(7)

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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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定範本第四條第(3)款有關死刑的例外情況，應馬來西亞的要求

而略去。在馬來西亞，由於當審判結束時，完全是由司法機構決

定施予的刑罰，因此馬來西亞對提供不會判處死刑或不會執行死

刑的保證有困難。雙方經過討論後，同意被要求方可依據第四條

第(1)(f)款的“基要利益”條文，拒絕就可判死刑的罪行提供協

助。香港已向馬來西亞表明，如果要求所涉及的罪行在馬來西亞

可判處死刑，則除非馬來西亞能提供足夠保證不會判處死刑或不

會執行死刑，香港會拒絕提供協助。馬來西亞接受香港的處理方

式。香港與美國、菲律賓及新加坡的協定採納相同做法。 

第五條 ─ 請求 

第(1)款採用了協定範本第五條第(1)款。本款其餘部分按馬來西

亞的建議而增訂。香港與美國及南韓的協定也有類似條文。 

第(2)款反映目前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的合作。 

第六條 ─ 請求的內容 

第(1)款相當於協定範本第五條第(2)款。 

第(2)款依照香港與美國的協定第四條第(4)款擬定。 

第(3)款採用了跟香港與荷蘭的協定第五條第(6)款相同的條文。 

第(4)款依照香港與加拿大〔第四條第(3)款〕及香港與荷蘭〔第

五條第(5)款〕的協定擬定。 

第七條 — 執行請求 

第(1)至(4)款相當於協定範本第六條第(1)至(4)款。 

第(5)款相當於協定範本第五條第(3)款。 

第(6)款依照香港與美國的協定第五條第(7)款擬定。 

第(7)款與我們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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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— 使用限制 

第(1)及(2)款相當於協定範本第八條第(1)及(2)款。 

第(3)款由聯合國《示範條約》第 8 條修改而成。 

第九條 ─ 保密以及證據與資料的使用限制 

第(1)款依照香港與美國[第五條第(6)款]、菲律賓[第七條第(2)款]

及愛爾蘭[第八條第(1)款]的協定而擬定。 

第(2)款依照香港與菲律賓[第七條第(1)款]及愛爾蘭[第八條第(2)

款]的協定而擬定。 

第 II 部 — 協助形式 

第十條 ─ 取得證據 

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九條相同。 

第十一條 ─ 以視像或電視聯繫獲取證供 

本條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。經《2003 年證據(雜項修訂)條

例》(2003 年第 23 號條例)修訂的第 525 章第 10 條，賦予律政司

司長權力，可按外地請求授權以視像或電視直播聯繫方式錄取證

供。類似條文見於香港與加拿大及荷蘭的協定。 

第十二條 ─ 有關的人的所在或身分 

實質上跟協定範本第十一條相若。 

第十三條 ─ 送達文件 

第(1)款實質內容相當於協定範本第十二條第(1)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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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(2)、(3)、(4)及(5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十二條第(2)、(3)、(4)

及(5)款相同。 

第(6)款為說明送達模式而增訂。香港與法國、澳洲、美國及瑞士

的協定均有類似條文。 

第十四條 ─ 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和官方文件 

第(1)款加入“政府部門及機構所管有⋯ ⋯任何形式的文件或資

料”的提述，以闡明“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”的範圍。 

第(2)款加入請求方可酌情決定拒絕根據本款提出的請求。 

第十五條 ─ 有關的人在請求方出席 

第(1)及(2)款相當於協定範本第十六條第(1)及(2)款。 

第(3)款由馬來西亞建議。條文是關於請求方要求額外資料，與我

們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相符。 

第十六條 ─ 被羈押的人在請求方出席 

第(1)及(2)款實質上跟協定範本第十五條第(1)及(2)款相若。 

第 (3)款按 馬 來 西 亞 的 建 議 而 增 訂 。 本 款 與 第 二 條 第 (1)(a)款 相

同，並與我們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相符。 

第(4)及(5)款按馬來西亞的建議而增訂，與第 525 章第 23 及 24 條

一致。 

第十七條 ─ 安全通行 

第(1)款基本上與協定範本第十七條第(1)款相同，但條文較為詳

盡，就刑事責任及民事起訴的豁免權訂定明確條文。這較為詳盡

的條文與第 525 章第 17(1)(i)及(ii)條和第 23(2)(a)(i)及(ii)條一

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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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(2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十七條第(2)款相同，但應馬來西亞

的要求採納連續 15 天(而非 15 天)。這方式釐清中間的週日及/或

公眾假期會否被計算的問題。 

第(3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十七條第(3)款相同，但加入“藐視
法庭罪”，以符合第 525 章第 23(2)(b)(ii)條。 

第(4)及(5)款與協定範本第十七條第(4)及(5)款相同。 

第十八條 ─ 搜查及檢取 

第(1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十八條第(1)款相同，但應馬來西亞

的要求，採用了聯合國《示範條約》關於保障第三者的權利的條

文。 

第(2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十八條第(2)款相同，但應馬來西亞

的要求刪除“檢取物品的情況”。由於同一款已包含“搜查的結
果”的提述，這項刪除可以接受。 

第(3)款與協定範本第十八條第(3)款相同。 

第十九條 ─ 犯罪得益及犯罪工具 

第(1)至(6)款依照協定範本第十九條的條文擬定。 

 第(5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，採用了聯合國範本的《任擇議定書》

第 6 條。香港與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協定也有類似條文。 

 第(6)款訂明“犯罪得益”和“犯罪工具”的定義。有關定義取材
自第 525 章中“外地沒收令”的定義。香港與英國和菲律賓的協

定也有類似的定義。 

第二十條 ─ 歸還證據 

本條是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採用，明文規定請求方必須應被請求

方的請求，暫時或在刑事事宜完結後歸還證據。香港與瑞士和美

國的協定也有規定歸還證據的條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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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II 部 ─ 最後的條文 

第二十一條 ─ 核證和認證 

第(1)款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十四條第(1)款相同。 

第(2)及(3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，與第 525 章第 32(2)及(3)

條一致。 

第(4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，與香港關於數碼簽署的法例

[即《電子交易條例》(第 553 章)]一致。 

第二十二條 ─ 代表及開支 

第(1)款與協定範本第七條第(1)款相同。 

第(2)及(3)款實質內容與協定範本第七條第(2)及(3)款相同。 

第(4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採用。本條重申，設立視像或電視直

播聯繫或其他設施的開支，須由請求方承擔。 

第二十三條 ─ 與其他安排的配合 

第(1)款與協定範本第三條第(1)款相同。 

第(2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，與第 525 章第 3 條及我們在相

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貫做法一致。 

第二十四條 ─ 磋商 

本條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。香港與新西蘭、美國、瑞士、加

拿大和新加坡的協定均有關於磋商的條文。 

第二十五條 ─ 修訂 

本條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增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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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條 ─ 解決爭議 

本條與範本第二十條相同。 

第二十七條 ─ 生效及終止 

第(1)款與協定範本第二十一條第(1)款相同。 

第(2)款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採用。這條條文甚有用處，闡明協定

適用於在協定生效日期後提交的請求，而不論構成有關罪行的作

為或不作為是在何時發生。 

第(3)款與協定範本第二十一條第(2)款第一句相同，但訂明須在

通知日期起計 6 個月後，協定才會失效。 

第(4)款的第一句與協定範本第二十一條第(2)款第二句相同。第

二句按馬來西亞的建議而增訂，明文規定協定的終止不得損害因

協定而產生的權利及義務。 

 

 

律政司 

國際法律科 

二零零七年六月 


